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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前言 

1. ⼈權公約施⾏監督聯盟於2019年4⽉5⽇受模擬亞洲⼈權法院之邀擔任法庭之

友，爰依模擬亞洲⼈權法院組織法第九條第⼆項，謹提交本意⾒書供模擬亞洲

⼈權法院審酌。 

2. ⼈權公約施⾏監督聯盟是⼀個位於台灣台北的⾮政府組織，致⼒於促進國際⼈

權標準的在地適⽤以及台灣⼈權制度發展。台灣政府⾃1970年代起便遭國際社

會排除在外，並未受聯合國系統監督。在此情況下，⼈權公約施⾏監督聯盟仍

致⼒於引進⼀獨特的條約審查機制，以使政府承擔責任，並確保其國內法律、

政策、實踐上皆合乎國際⼈權標準。除國內活動外，⼈權公約施⾏監督聯盟亦

藉由參與聯合國⼈權理事會的特別程序與普遍定期審查，在國際上扮演⽇益重

要的⾓⾊。 

3. ⼈權公約施⾏監督聯盟對於邱和順是否犯下謀殺與否並無採任何⽴場，其唯⼀

關注的即審判程序上須正確地遵從國際法上公平審判之標準。 

 

B. 事實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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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模擬亞洲⼈權法院已於2019年5⽉18⽇的「議題清單與不爭執事項」(「清單」)

中提供本案事實摘要。⼈權公約施⾏監督聯盟僅概述與該摘要關注之國際法相

關重要事實，並補充相關未列於法院清單中的附加事實。 

5. 台灣於1989年11⽉29⽇宣告邱和順因謀殺柯洪⽟蘭與陸正⽽定罪，⽽他⼊獄已

將近三⼗年。[1]他曾向最⾼法院提起上訴⼗⼆次。[2]前⼗⼀次上訴中，最⾼法

院撤銷並將該案發回台灣⾼等法院。[3]⽽⾼等法院每次皆認為他有罪。[4]在20

11年的第⼗⼆次上訴中，最⾼法院將下級法院的死刑判決定讞。[5] 

6. 在台灣⾼等法院的更⼗⼀審中，法院承認警察可能藉酷刑取得⾃⽩。[6]審判

時，他的六個共同被告證實他們曾在過程中遭到酷刑。[7] 監察院調查報告稱，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犯罪調查部⾨的四名成員在偵訊其中⼀名共同被告余志祥

時，使⽤強暴、脅迫、賄賂與欺瞞的⼿段。[8]在兩段偵訊錄⾳中，警察討論使

⽤辣椒⽔、並對他拳打腳踢。[9]警察亦炫耀他們將邱和順打到他認罪。[10] 

7. 「清單」並未提及該台灣⾼等法院處理余志祥⾃⽩的進⼀步細節。該法院雖排

除了已被證實是經由不當⾏為取得的⾃⽩筆錄，但仍保留了其他⾃⽩。[11]未明

之處在於，台灣⾼等法院如何證明那些未被排除的⾃⽩是否在余志祥受威脅或

遭使⽤酷刑者不當影響的情況下作成。法院保留余志祥向檢察官陳述的⾃⽩，

⽽當時他的刑求者與其處在同⼀房間內。 

8. 審前聽證會後，模擬亞洲⼈權法院確定了若⼲尚未解決、與酷刑相關的議題，

包含： 

1) 亞洲⼈權法院是否應僅承認那些台灣已國內法化之國際協議始得為該案之

準據法則？[12](下稱「議題⼀」) 

2) 鑒於台灣並⾮聯合國《禁⽌酷刑和其他殘忍、不⼈道或有辱⼈格的待遇或

處罰公約》(以下簡稱《禁⽌酷刑公約》之締約國，亦尚未單⽅⾯宣布受該

條約之約束，禁⽌酷刑公約是否應適⽤於邱和順案？[13] (下稱「議題三」) 

3) 如果邱和順能證明警察曾刑求他與余志祥，台灣是否侵犯了(a) 邱和順根據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CCPR)（以下簡稱《公政公約》第七條禁

⽌酷刑的權利、(b) 邱和順根據《禁⽌酷刑公約》第⼆條第⼀項禁⽌酷刑的

權利與 (c) 邱和順根據《禁⽌酷刑公約》第⼗五條針對國家應不得援引經酷

刑所得證據之權利？[14] (下稱「議題四第⼀部分」) 

4) 如果台灣國內法院排除了部分包含經酷刑所得⾃⽩之書⾯紀錄，他們是否

仍得採⽤其他部分書⾯記錄之⾃⽩來認定事實？如此作為是否會侵犯邱和

順根據公政公約第⼗四條免遭強迫認罪之權利？[15] (下稱「議題四第⼆部

分」) 

 C. 爭點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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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全部⼈皆享有公平審判之權利。[16] 使⽤經酷刑取得之⾃⽩作為證據，侵犯了

公平審判標準，因其強迫某⼈⾃證⼰罪。透過廣泛接受與實踐，禁⽌酷刑與使

⽤經酷刑所得⾃⽩作為證據，已成為習慣國際法，對所有國家皆具拘束⼒。無

論台灣在邱和順定罪時(1989年11⽉)是否簽署《禁⽌酷刑公約》與《公政公

約》，這些義務皆適⽤於台灣。 

10. 在國際公平審判標準下，當國家尋求提交⼀個被告的⾃⽩，檢察官有義務去證

明該被告之⾃⽩係基於⾃由與⾃願。將此證明義務課予被告是不公平的，因其

調查事實的資源有限，⽽警⽅與檢⽅對於審訊紀錄之取得有較⼤管控權。 

11. 在邱和順案中，法院不應接受經酷刑與脅迫後之⾃⽩與其共同被告的陳述。

「議題四第⼀部份」暗⽰邱和順應承擔該證明之義務。[17] 然⽽，在國際法與

台灣法律中，該義務應被課予國家以證明邱和順⾃⽩的⾃願性。如果檢察官不

能提供相關證明，就不得於法院中使⽤該⾃⽩。或者，檢察官須引證其他證據

以證明邱和順之罪⾏。若檢察官可⽤其他排除合理懷疑(beyond a reasonable do

ubt)之證據⾜以證明邱和順犯罪，那麼法院應認定其有罪，否則法院不得依據

經酷刑所得之陳述做為裁判依據。 

12. 邱和順之共同被告余志祥的⾃⽩，法院亦不得採信。台灣法院已判定警察因刑

求余志祥⽽有罪。在遭刑求之前，余志祥否認參與該案，審判時，余志祥亦否

認參與其中。當余向檢察官供述時，刑求他的警察正與其同處⼀房。余志祥可

能是懼怕若其未認罪，會再遭刑求，意味著他有極⼤可能並⾮基於其⾃由與⾃

願⽽做出⾃⽩。 

13. 對邱和順施以死刑已違反了國際法，因審判程序違反了若⼲程序保障措施，包

含不允許他交叉詰問證⼈、剝奪無罪推定，並使他以不合理的時間⾧期等待最

終的判決與執⾏。再者，因為主流的國際法⾒解皆趨向於廢除死刑，故模擬亞

洲⼈權法院不應肯認邱和順之死刑判決。 

 D. 定義 

14. 國際公平審判標準准予個⼈之權利(⾄少包含)： 

a. 由⼀個依法建⽴，符合職權的、獨⽴的、公正的法院，舉⾏公平與公開

的審理； 

b. 證明有罪前無罪推定； 

c. 在法院前平等； 

d. 得詰問、或曾詰問所有供述對其不利證詞之證⼈； 

e. 不得無故拖延其審判； 

f. 免遭強迫⾃證⼰罪或認罪。[18] 



 4 

15. 《禁⽌酷刑公約》定義了酷刑係指由任何⼈為執⾏公權⼒「為⾃特定⼈或第三

⼈取得情資或供詞之⽬的，故意對其⾁體或精神施以劇烈疼痛或痛苦之任何⾏

為。」[19] 

E. 台灣受國際法上禁止使用酷刑之拘束 

16. 我們認為應以適⽤國際公約來解決邱和順案「議題⼀」與「議題三」，因酷刑

在任何國際法法源上都是禁⽌的，包含：1)國際協定或條約，2)習慣國際法，

或藉由國家⾏為形成之規則，3)世界主要法律體系所衍⽣出之共同⼀般原則。

[20] 前兩個國際法法源會論述於下，針對主要法律體系的回顧則呈現在F段。 

國際協定與條約 

17. 國家在制定有拘束⼒之國際協定時，創⽴了國際法。[21] 全球與區域間的條約

皆強調禁⽌透過酷刑以獲取⾃⽩。 

18. 《公政公約》保障免遭強迫⾃證⼰罪或⾃承有罪之權利。[22] 第七條禁⽌對個

⼈施予酷刑、殘忍、不⼈道或有辱⼈格的待遇或處罰。[23] 此外，共166個國家

是《禁⽌酷刑公約》的締約國，包含所有世界主要法律體系，顯⽰出該體系廣

泛的採⽤。[24]《禁⽌酷刑公約》明確地禁⽌使⽤酷刑以獲取⾃⽩。[25] 

19. 雖然《公政公約》在2009年透過兩公約施⾏法，始成為台灣法律體系中的⼀部

份，但中華民國（台灣）早在1967年其仍為聯合國會員時簽署了《公政公

約》。根據《維也納條約法公約》，「在下列情況，國家有其義務去避免採取

會破壞該條約⽬標與宗旨之⾏為：(a)它已簽署該條約，或交換了構成該條約的

⽂書待正式批准、接受或同意，直⾄其明確表⽰不欲為條約締約⽅為⽌。」[2

6 ]此外，根據法院的要求，台灣外交部再次於2000年確認，政府⼀直以來皆有

於適當時機正式批准該條約的意圖。[27] 

20. 區域性條約強化了禁⽌酷刑原則的普世性：做為歐洲⼈權法院基礎的《歐洲⼈

權公約》，在第三條禁⽌酷刑，並在第⼗五條中規定排除任何緊急情況下對公

約義務的減免；[28] 《⾮洲⼈權與民族權利憲章》禁⽌酷刑，因其有辱⼈性尊

嚴；[29] ⽽《美洲⼈權公約》保障⼈民受⼈道待遇與免遭酷刑之權。 

習慣國際法 

21. 習慣國際法禁⽌使⽤經酷刑所得之⾃⽩。當⼀種做法顯現出三種特性時，即成

為習慣國際法：a)廣泛的國家實踐，b) 法之確信 (Opinio juris)，或從法律學

者、法院決定⽽獲得的法律意⾒，或當國家認定該慣例為習慣國際法⽽有義務

感應遵循該作為⾏事，以及 c) 許多國家都不反對這種實踐具有拘束⼒。[31] 並

不存在⼀種精確的⽅程式來決定要有多廣泛的實踐才⾜以構成習慣國際法，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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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必須有廣泛實踐，⽽當重要國家未採⽤這種做法時，可能就無法成為習慣國

際法。[32] 

22. 禁⽌酷刑是廣泛實踐。1975年聯合國⼤會⼀致通過全球性禁⽌酷刑。[33] 國際

刑事法院(Internatnional Court of Justice, ICJ)也明確在Belgium v. Senegal案中表

⽰「禁⽌酷刑是習慣國際法的⼀部分，且已經成為強⾏法 (jus cogens)」。[34] 

因為所有聯合國會員都是國際刑事法院規約的締約⽅，法院的裁決在國際法上

有廣泛與重⼤影響。[35] 國際刑事法院認為，禁⽌酷刑出現在許多普遍適⽤的

國際⽂書中，包含1948年的《世界⼈權宣⾔》，1949年的《⽇內⽡公約》，196

6年的《公政公約》，1975年9⽉9⽇聯合國⼤會3452/30號關於保護所有⼈免遭

酷刑和其他殘忍、不⼈道或有辱⼈格的待遇或處罰之決議。國際刑事法院也表

⽰，幾乎所有國家都將禁⽌酷刑引⼊他們的國內法律，且國際社會經常在全國

性或國際場域譴責酷刑。[37] 此外，該案之兩造 - ⽐利時和塞內加爾 -甚⾄在沒

有《公政公約》的情況下，皆同意法院認為酷刑違反習慣國際法之⾒解。[38] 

23. 歐洲⼈權法院在Chahal v. United Kingdom案中宣告即使是在公共緊急情況下，

國家也不得克減禁⽌酷刑的國際法義務。[39] 

24. 聯合國⼈權事務委員會(Human Rights Committee)最近提供其法律意⾒，認為

酷刑造成死亡的⾵險，違反《公政公約》確保⽣命權的規定。[40] 委員會也認

定，根據對被訊問⼈實施酷刑或殘忍、不⼈道或有辱⼈格待遇獲得的資訊判處

死刑的刑事定罪，違反第七條禁⽌酷刑和第⼗四條第三項(g)款「沒有⼈應該被

強迫⾃證⼰罪」和第六條⽣命權之規定。[41] 

25. 美國同意禁⽌酷刑的實踐已經變成廣泛的習慣國際法。[42] 當美國通過實施

《禁⽌酷刑公約》相關⽴法，它相信已經受到公約第三條原則的拘束。[43] 

26. 國家並不需要明⽰他們相信他們被習慣法所拘束，不作為亦能顯⽰其⽴場。[44] 

⾮《禁⽌酷刑公約》的締約⽅，縱使並未承擔公約的義務，仍認定禁⽌酷刑為

具有約束⼒的國際慣例並據以⾏動。⾮簽署國⼀般否認酷刑的指控，表⽰他們

相信有禁⽌酷刑的國際習慣。例如，伊朗在回應酷刑的指控時，並未以他們未

加⼊《禁⽌酷刑公約》來辯解。⽏寧，伊朗相關政府機構否認指控。[46] 伊朗

沒有聲稱它不受該規則的約束，這表明它認為⾃⼰是有遵守義務的。此外，伊

朗簽署了《公政公約》，其第7條禁⽌酷刑。[47] 

27. 相似地，北韓也否認酷刑的指控。[48] 北韓堅持雖然它還不是《禁⽌酷刑公

約》的締約⽅，但已在其憲法納⼊條約的規定。[49] 因此，即使沒有加⼊《禁

⽌酷刑公約》的流氓國家仍然認為⾃⼰受其規則約束。最後，北韓也簽署了

《公政公約》，其中包含相似的禁⽌酷刑規定。[50] 

28. 雖然⾺來西亞尚未簽署《禁⽌酷刑公約》，⾺來西亞積極致⼒於簽署和批准公

約。此外，⾺來西亞的刑法禁⽌以酷刑獲取⾃⽩。[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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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新加坡尚未簽署《禁⽌酷刑公約》，但它的刑法包含與公約相似禁⽌以酷刑獲

取⾃⽩的條款。[53] 

30. 相當數量的國家並未反對禁⽌酷刑。不希望受到廣泛國際習慣拘束的國家必須

持續反對它，並在任何適合的場合表達不受其拘束。[54] 並未有國家持續反

對，或宣稱對其公民有權使⽤酷刑。[55] 即使有些國家違反禁⽌酷刑，亦不減

損法律的有效性，就如同有⼈違反國內法並不表⽰法律不存在。[56] 

31. 此外，持續反對者原則不適⽤於強⾏法或國際法的強制規範。[57] 強制規範是

國際社會整體接受和承認的規則，不允許克減。[58] 強制性規範只能經由隨後

出現的國際法強制性規範來改變。[59] 如上所述，國際刑事法院已宣告禁⽌酷

刑是強制規範。[60] 

應⽤於台灣和邱和順的案例 

32. 台灣受到禁⽌以酷刑獲取⾃⽩的國際習慣拘束。這個義務適⽤於台灣，無論台

灣是否為《禁⽌酷刑公約》的締約⽅，因為禁⽌酷刑已經成為習慣國際法，且

台灣在1967年簽署同樣禁⽌酷刑的《公政公約》。[61] 此外，台灣不僅未反對

《禁⽌酷刑公約》，且其國內法反映出相同的禁⽌酷刑規定。[62] 台灣的法律

也禁⽌在審判中使⽤以酷刑獲取的⾃⽩做為證據。[63] ⾃⽩不能是定罪的唯⼀

依據，相反地，國家必須調查，以確認⾃⽩是否與事實相符。 [64] 被告陳述其

⾃⽩係出於不正之⽅法者，應先於其他事證⽽為調查。[65] 該⾃⽩如係經檢察

官提出者，法院應命檢察官就⾃⽩之出於⾃由意志，指出證明之⽅法。[66] 

33. 雖然謀殺案在2009兩公約施⾏法和《禁⽌酷刑約施⾏法草案》被提出前發⽣[6

7]， ⽽且法律也禁⽌溯及既往，但台灣的論點在三個重要⽅⾯錯誤地表明了國

家法律義務的時序關係： 

34. ⾸先，禁⽌酷刑的國際習慣在邱和順案第⼀次定罪前就已經出現。聯合國⼤會

在1975年⼀致通過禁⽌酷刑的決議。《對外關係法》的第三次聲明（3rd Restat

ement on Foreign Relations Law) 於1987年宣布禁⽌酷刑為國際慣例，這也是聯

合國《禁⽌酷刑公約》⽣效的同年。⽽2012年國際刑事法院的判決宣告禁⽌酷

刑是強⾏法，其中引⽤了在1987年之前就已存在的宣⾔和條約。[69] 台灣也在1

967年簽署《公政公約》。[70] 即使台灣在當時尚未批准《公政公約》，但台灣

根據國際法已經有義務不違反該公約的⽬標與宗旨。[71] 根據以酷刑獲得的證

據將某⼈定罪，違反了《公政公約》保護⼈們不可分割的權利和固有尊嚴的⽬

標和宗旨。[72] 

35. 其次，台灣的最⾼法院直到2011年才將邱和順定罪，⽽當時《公政公約》和

《禁⽌酷刑公約》都⽣效且廣泛被接受。此外，台灣在2009年通過《公政公

約》的施⾏法[73]，意味著它在判決的時候，已受到反酷刑條款的拘束。並且，

本⽂件所引述證明禁⽌酷刑為國際習慣法的判決，幾乎都發⽣在2011年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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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2009年《公政公約》的施⾏法規範任何適⽤公約都必須參考聯合國⼈權

事務委員會的解釋，⽽此等⽂件禁⽌酷刑和根據以酷刑取得⾃⽩⽽將⼈定罪，

已如上述。[74] 

36. 第三，台灣的違反情形每⽇皆持續增⾧，因邱和順的關押係基於經酷刑所得之

⾃⽩。對他持續監禁違反了酷刑之禁⽌。 

37. 因此，議題⼀與三，應以有利於將與酷刑相關的《公政公約》與《禁⽌酷刑公

約》的規定適⽤於邱和順案的⽅式來解決。此外，若邱和順可以證明警⽅刑求

他，那對於議題四第⼀部分，法院應判定台灣侵犯了他於《公政公約》與《禁

⽌酷刑公約》之下的權利。 

 

F. 國際法庭裁決反映出禁止使用透過酷刑得到的自白做為審判證據的共識 

38. 主要的國際、國家和亞洲法律體系都禁⽌使⽤透過酷刑獲取的⾃⽩做為審判證

據來將被告定罪。這樣的禁⽌已經普世，因為它違反公平審判的權利，這些陳

述本質上不可信賴，且為國際條約禁⽌。然⽽，⼀個法院決定⾃⽩並⾮⾃由做

出且因此不可被採⽤，並不證明被告無罪，也不使後續的⾃⽩無效。[75] 

39. 在議題四第⼆部分，台灣國內法院不應使⽤任何邱和順在受到酷刑之下的陳

述，因為習慣國際法和台灣法律皆禁⽌之。然⽽，如果他的陳述協助警察發現

新的資訊，該證據可以被採⽤。相同的原則也適⽤在余志祥的⾃⽩上。這些⾃

⽩不可以被⽤在審判上，但任何警察利⽤⾃⽩發現的實體證據，是可以採⽤

的。然⽽，檢察官仍須證明後續⾃⽩並⾮透過威脅或其他不正⽅法所獲得，⽽

法院應該檢驗證明之⽅法。[76] 

 

國際法院和條約機構 

40. 聯合國⼈權事務委員會決定使⽤透過酷刑⽽獲得的⾃⽩違反《公政公約》[77] 

在Roy Manojkumar Samathanam對斯⾥蘭卡申訴案中，委員會認為斯⾥蘭卡的

恐怖主義調查部⾨逼迫他在酷刑或威脅酷刑的情況下做出⾃⽩，因此違反《公

正公約》第⼗四條第三項(g)款。[78] 

41. 歐洲⼈權法院在Shishkin v. Russia案中表⽰，即使法院依據其他證據將其定罪，

使⽤酷刑所致的⾃⽩將被告定罪必定違反《歐洲⼈權公約》第三條。[79] 這樣

的違反必然引起對訴訟程序公平性的嚴重疑慮。[80] 警⽅以擊打、逼迫戴上充

滿煙的⾯罩和電擊等⽅式對他施以酷刑。[81] 雖然警察在對Shishkin的刑事訴訟

中被以虐待罪名定罪，但俄羅斯法院仍然使⽤Shishkin在脅迫下做出的⾃⽩將他

以攻擊和偷竊的罪名定罪。[82] 歐洲⼈權法院認為，即使兩造都無法呈現談話

紀錄可以證明他是否在遭到警⽅刑求時做出⾃⽩，警察確曾刑求他此⼀事實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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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度可能是因被警⽅脅迫⽽做出。[83] 歐洲⼈權法院做出Shishkin受到

不公平審判此⼀結論，並不需要他證明⾃⼰被刑求。[84] 

42. 然⽽，若⼀個嫌疑犯受到酷刑⽽產⽣的⾃⽩提供警⽅可以事實⽤來發現案件新

增資訊，該證據可以被採⽤。在Gafgen v. Germany案中，歐洲⼈權法院排除被

告在受到警察威脅施以⾝體與性暴⼒做出的⾃⽩。[85] 在⾃⽩後，被告帶警察

到他勒死的⼩孩屍體的位置。[86] 雖然法院因為違反《歐洲⼈權公約》第六條

第⼀項公平審判條件⽽排除被告⾃⽩，但法院接受出⾃其⾃⽩所揭露的其他資

訊。[87] 法院亦接受被告在審判中作出的後續⾃⽩，並認為他已接受公平審

判。[88] 

43. ⾮洲⼈權和民族權利委員會亦已譴責使⽤酷刑以獲取⾃⽩來將被告定罪。[89] 

Malawi African Association et al. v. Mauritania案中的被告要求撤回其⾃⽩，但

法庭拒絕，⽽他們則主要因為他們的⾃⽩⽽被定罪。[90] 委員會認為，除了違

反第五條，監禁的結果違反了第六條的禁⽌任意逮捕和監禁，因為審判並未遵

守公平審判的國際原則。[91] 

 

主要國家法律系統下的法院 

44. 所有主要國家法律系統下的法院皆譴責酷刑。早在1782年，英格蘭就已經清楚

建⽴禁⽌使⽤脅迫⾃⽩的先例。[92] 因為威脅刑求也會造成相同的恐懼，使得

⼀個嫌犯可能為了避免痛苦⽽說出任何內容，英國也禁⽌使⽤透過威脅刑求⽽

取得的⾃⽩。[93] 英國也拒絕採⽤可能使⽤酷刑的第三⽅所提供的證據。在A v. 

Home Secretary案中，英國國務院辯稱國會已經授權特別移民上訴委員會（Spec

ial Immigration Appeals Commission）採⽤美國提供的證據，⽽這個證據可能是

使⽤酷刑⽽獲得的。[94] 上議院表⽰：「英國普通法五百年來已經對酷刑和其

結果深惡痛絕，且這個嫌惡現在已經與加⼊《禁⽌酷刑公約》的140多個國家共

享。」[95] 

45. 美國將許多英國普通法融⼊其法律系統，且相似地禁⽌使⽤從酷刑獲取的⾃

⽩。在Brown v. Mississippi案中，警察驕傲地宣稱，在其他證據不⾜的情況下，

他已經鞭打被告使他⾃⽩，美國最⾼法院推翻定罪並陳述：「很難想像有⽐獲

得這些上訴⼈⾃⽩所採取的⽅法更違逆正義感，，使⽤因此⽽獲得的⾃⽩作為

定罪和判刑的依據，明顯違反正當程序。」[96] 

46. 透過酷刑⽽獲得的⾃⽩不可信賴，因為被刑求的嫌疑⼈可能說出任何刑求者要

求他們所說的話，以停⽌痛苦。1897年美國最⾼法院在Bram v. United States案

中陳述，因為⼈⾃然的⾃保願望，痛苦可以迫使某⼈供出謊⾔，使強索⽽來的

⾃⽩難以信賴。[97] 

47. 酷刑可以在⼀段時間之內繼續⽀配嫌疑⼈的想法，特別是如果他們害怕以後還

有更多酷刑。[98] 如果警⽅透過恐嚇或恐懼⽽強迫被告做出⾃⽩，我們假定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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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後續⾃⽩將是同⼀脅迫下的產物。[99] 兩次⾃⽩之間的時間⾧度會是評估酷

刑的⽀配影響是否持續的因素，⽽短暫的間隔指出其影響尚未消退。[100] 

48. 當警察刑求⼀個嫌疑⼈然後將嫌疑⼈帶到第三⼈⾯前進⾏⾃⽩，也會引發相同

的⾮⾃願⾃⽩的疑慮。[101] 嫌疑⼈將會記得酷刑，⽽即使警察在第三⽅⾯前未

進⾏威脅且未施以暴⼒，嫌疑⼈可能試圖討好警察以避免再次刑求。[102] 這樣

的⾃⽩是被強迫的且並⾮⾃願做出。[103] 

 

亞洲法律系統 

49. 中國是聯合國《禁⽌酷刑公約》的締約國，且在1997年宣布他們將在其法律系

統下處理強迫⾃⽩的問題。[104] 刑法規定：「嚴禁使⽤⾮法⽅法取證。通過脅

迫、誘惑、欺騙或其他⾮法⼿段獲得的證⼈、被害⼈或被告的任何證詞，都不

能成為定罪的依據。」[105] ⾄少在最近⼀個案例，中國最⾼⼈民法院決定透過

酷刑⽽取得的⾃⽩不可採⽤。[106] 此外，中國也已經對警察刑求的受害者付出

罰款，進⼀步表明中國的司法系統認為使⽤酷刑⽽獲得的⾃⽩是⾮法的。[107] 

雖然中國可能違反這個禁⽌，它從未宣稱對⼈民施以酷刑的權利。如上所述，

違反法律不證明法律不存在，或國家認為不受該法律拘束。[108] 

50. ⽇本是聯合國《禁⽌酷刑公約》和《公政公約》的締約⽅。⽇本憲法禁⽌酷刑

且宣告透過酷刑取得的⾃⽩不可採⽤。[109] 在獲知⾃⽩是出於被強迫後，⽇本

已經有許多被告被釋放。[110]  

51. 綜上所述，⾺來西亞和新加坡在他們相應的刑事法中，都禁⽌使⽤酷刑以獲取

⾃⽩。 

52. 台灣的法律也做出相同的禁⽌。為了確保被追訴者在⾃願且未受強迫的情況下

提供⾃⽩，台灣的《刑事訴訟法》要求訊問被告，應全程連續錄⾳或錄影，除

⾮有急迫情況。[112] 被告陳述其⾃⽩係出於不正之⽅法者，應先於其他事證⽽

為調查。。[113]該⾃⽩如係經檢察官提出者，法院應命檢察官就⾃⽩之出於⾃

由意志，指出證明之⽅法。[114] 

53. 台灣的司法先例強化禁⽌使⽤透過酷刑取得⾃⽩做為證據。早在1934年，中華

民國最⾼法院主張⾃⽩只有⾮出於「強暴、脅迫、利誘、詐欺、疲勞訊問、違

法羈押或其他不正之⽅法，且與事實相符者，得為證據」。[115] 最⾼法院在20

02年重申排除透過酷刑取得證據的規則。[116] 最後，如同前述討論，台灣的國

內法律要求參照聯合國⼈權事務委員會對《公政公約》的解釋，且該委員會已

經禁⽌使⽤透過酷刑取得的⾃⽩。[117] 

 

應⽤於邱和順案 

54. Gafgen案關於⾃⽩和發現新增事實的判決，協助解決議題四第⼆部分關於使⽤

邱和順⾃⽩筆錄的問題。如果⾃⽩引導警⽅尋找和發現新事證，這些發現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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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採⽤。[118] 然⽽，檢察官必須獨⽴確認證據的有效性；邱和順的陳述不能被

⽤來證明後續被發現的事實有效。 

55. 在台灣法律下，在審判中使⽤邱和順的陳述，國家必須拿出邱和順被審訊過程

的完整錄⾳或錄影記錄。如果檢⽅無法拿出錄⾳或錄影紀錄，那他的⾃⽩就不

能被採納為證據。同樣地，如果錄⾳或錄影紀錄不能證明他是⾃願⾃⽩，那整

個他的⾃⽩的筆錄不能被採⽤。 

56. 法院也應該認定余志祥的陳述不被採⽤。法院承認余志祥被刑求，但因為他已

經數次做出相同的陳述，只有因刑求⽽⾃⽩的供詞被排除。根據被告律師在第

⼗⼀次⾼等法院再審的陳述，法院認可他的其他陳述，其中包含陳述時警察就

站在他旁邊。警⽅在房間內出現仍然帶有強迫⼒，使陳述不可信賴。他後來撤

回陳述此⼀事實更暗⽰他並不相信⾃⼰有陳述事實的⾃由。 

57. 最後，採⽤經過酷刑⽽取得的證據將造成亞洲⼈權法院⼀個可怕的先例。上述

被引⽤的判決，以最嚴厲的詞彙批評使⽤透過酷刑⽽取得的⾃⽩。如果本法院

允許此般明⽬張膽的違反⼈性尊嚴和國際法，吾⼈可以預⾒來⾃世界各個⾓落

的抨擊。也可能區域內的國家將拒絕參與違反國際法趨勢的法院。更值得注意

的是，許多曾經遭受其國家酷刑的個體將相信他們沒有從法院獲得平反的希

望。如此不僅可能阻礙個案從法院獲得救濟，反⽽創造出使亞洲國家繼續使⽤

酷刑的不正當誘因。取⽽代之的是，法院應該利⽤邱和順案強烈主張反對使⽤

透過酷刑取得⾃⽩的論述。 

 

G. 公平審判的國際標準要求檢察官承擔證明邱和順自願做出自白、免於酷刑的責任 

58. 習慣國際法和主要國際條約要求，當⼀位被告主張⾃⽩是透過酷刑或其他脅迫

⽽取得，國家應負擔證明被告是⾃由做出⾃⽩的舉證責任。[119] 將舉證責任加

於被告是不公平的，因為他們僅能進⾏有限的調查。[120] 更確切的說，因為檢

察官是提供⾃⽩做為證據的⼀⽅，他承擔證明被告乃⾃願做出陳述的責任。[12

1] 美國最⾼法院在Miranda v. Arizona 案同意並指出：「由於國家造成審訊所處

的孤⽴情況，並且是唯⼀能在隔獨審訊期間提供確切的警告證據的⼀⽅，因此

應該承擔責任。」[122] 

59. 英國⾧期主張當檢察官提供⾃⽩做為證據，他要負責證明這個陳述是⾃由且⾃

願地被做出。[123] 上議院在2005年的A v Home Secretary (No 2)案中維持這個原

則，原因是期待受拘禁者證明其陳述是透過酷刑⽽取得是⼀個不公平的負擔。

[124] 法院指定檢察官承擔任何針對酷刑嫌疑的調查，並確保陳述成為證據前此

等嫌疑被合理駁斥的責任。[125]  

60. 台灣的法律也明定舉證責任由檢察官承擔。《刑事訴訟法》要求如果被告宣稱

他的⾃⽩是透過不正⽅法取得，法院應該要求公訴檢察官證明被告是⾃願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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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司法院也解釋舉證責任的轉移：「該⾃⽩如係經檢察官提出者，法

院應命檢察官就⾃⽩之出於⾃由意志，指出證明之⽅法。」[127] 

 

應⽤於邱和順案 

61. 在審判中，依據國際和台灣法律，亞洲⼈權法院應該指定檢⽅承擔舉證責任，

證明邱和順的⾃⽩是⾃願做出的。檢⽅必須對他的審問提供錄影或錄⾳紀錄，

排除合理懷疑地證明，邱和順的確是⾃願做出⾃⽩。如果檢察官不能提供審問

的完整錄影或錄⾳紀錄，或者紀錄並不能確切證明⾃⽩的⾃願性，那法院應該

不採納⾃⽩成為證據。然後，檢⽅必須透過其他證據證明邱和順犯罪。 

62. 檢⽅也有責任證明余志祥是⾃願做出他的陳述。影⽚紀錄證明檢⽅對余志祥曾

施以酷刑。法院因為酷刑移除余志祥⼀份⾃⽩，但留下其他未被證明有酷刑狀

況的⾃⽩。然⽽，檢⽅必須證明其他的陳述是⾃願做出的，陳述之間有充⾜的

時間讓酷刑之強迫影響消失，以及⾃⽩並⾮在畏懼之後可能的酷刑或在其他沒

有監控設備的地⽅做出。 

 

H. 對邱和順適用死刑違反國際法 

63. 對邱和順適⽤死刑在兩⽅⾯違反國際法：1) 台灣的法院在邱和順案的審判中違

反許多程序保障 2) 法之確信逐漸指出將死刑視為殘忍且異常的處罰。 

64. 死刑只適⽤於最嚴重的罪⾏，並須已遵守所有其他《公政公約》的程序保障。

[128] 國際法禁⽌在審判期間發⽣許多程序性瑕疵時適⽤死刑。[129] 如果瑕疵

包括使⽤逼供，無法詰問相關證⼈，或未能尊重無罪推定，則死刑判決具有任

意性質，違反了《公政公約》第六條對⽣命權的保障。[130]   

65. 因為邱和順的審判包含許多程序瑕疵，對他使⽤死刑將構成任意剝奪⽣命。使

⽤余志祥以酷刑取得的陳述，和邱和順無法被證明出於⾃願的⾃⽩，違反程序

保障。[131] 此外，經歷11次再審，強迫他在監獄待了23年，違反無罪推定。每

當最⾼法院發回更審時，它已經撤銷下級判決，這意味著他應該受無罪推定原

則之保障。[132] 於再審期間將他留在監獄，破壞這個推定。法院應該允許他在

經歷重新審判時離開監獄。此外，邱和順無法詰問余志祥，因為余志祥在邱和

順檢驗前就已經死亡。[133] 邱和順也無法雇⽤另⼀位專家檢驗出⾃余志祥的錄

⾳，因為錄⾳帶被遺失了。[134] 因此，邱和順並未接受公平審判，因為他並未

享有無罪推定或交叉詰問證⼈的權利。 

66. 台灣司法系統給他帶來不確定性的時間⾧達近30年，也構成了殘酷和不尋常的

懲罰。在Soering v. United Kingdom案中，歐洲⼈權法院主張引渡⼀名在美國被

控謀殺的德國國民，將使他受到「死囚現象」的影響，即在死亡陰影下，在漫

⾧的上訴過程中，等待多年的不確定性。[135] 法院認為，這種待遇將構成殘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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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不尋常的懲罰，法院拒絕允許他的引渡。在邱和順案中，11次審判中23年的

持續不確定性，和另外7年的等待執⾏，違反了Soering原則。因此，台灣的法院

應該排除對邱和順適⽤死刑。 

67. 邱和順案點出執⾏死刑的本質性困難：經過11次審判後，法院無法令⼈信服地

消除與案件有關的不確定性和不公平性，證明適⽤死刑的任意性。認識到這⼀

挑戰，關於死刑的法之確信(opinio juris)指出了⼀項反對適⽤死刑的正在形成的

規範。外國專家對台灣遵守《公政公約》的2017年獨⽴審查強調，台灣應該廢

除死刑，因為國際法逐漸接受死刑侵犯⼈性尊嚴。[136] 2012年，聯合國秘書⾧

報告，已有150個國家已經廢除死刑，並且在其餘國家中，也觀察到限制適⽤或

暫停死刑的趨勢。[137] 歐洲⼈權法院也判決死刑構成殘忍和不尋常的處罰，⾮

洲⼈權和民族權利法院也已經呼籲各國廢除死刑執⾏。[138] 如果模擬亞洲⼈權

法院維持死刑判決，這將與強烈且持續的廢除死刑進展背道⽽馳。 

 

I. 結論與建議 

68. 國際法使台灣有義務不得刑求或在審判中使⽤刑求取得的⾃⽩。這些義務源⾃

適⽤於台灣的條約、習慣或強⾏法，無論台灣是否已經簽署相關國際⽂書。國

際法也要求當檢⽅尋求將被告⾃⽩作為證據，檢察官必須證明被告的陳述是出

於⾃願。 

69. 在邱和順的案⼦中，檢⽅尚未證明邱和順⾃願做出⾃⽩，⽽這是在亞洲⼈權法

院前必須做到的。法院也應該考量共同被告余志祥的⾃⽩，已有證據指出警⽅

對他刑求取供。 

70. 鑒於這些發現，⼈權公約施⾏監督聯盟做出以下建議： 

1) 要求台灣的法院再次確認他們在《公政公約》、《禁⽌酷刑公約》和台灣

《刑事訴訟法》下的義務。 

2) 廢⽌2011台灣最⾼法院和⾼等法院對邱和順的判決，除⾮檢⽅能排除合理懷

疑地證明邱和順犯下謀殺。檢⽅必須這樣做，⽽不是訴諸於無法證明⾃願做

出的⾃⽩。 

3) 本案發回重審並符合國際法的訴訟程序。 

4) 在案件進⾏中，台灣必須⽴刻釋放邱和順，且他應繼續住在監獄外，直到被

定罪。 

5) 根據模擬亞洲⼈權法院規則第11條，應給予邱和順⾦錢賠償，台灣應⽀付法

庭費⽤，並且公開道歉。 

6)  排除對邱和順做出死刑判決的可能性。 

7)  宣告死刑違反⽣命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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